
残疾车综合治理所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为： 消除残疾车“阻行”

因素， 力促其回归“助行” 属性。

就其具体内容而言， 可分述如下。

（一） 建立常态化治理机制，

强化事前宣传教育

残疾车治理体系的完善， 既

要注重事后的执法管理， 也要加

强事前的源头教育。 一方面， 对

于残疾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应当

依照相关规定， 纳入日常管理执

法的范畴， 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

础上建立行之有效的常态化治理

机制， 避免出现运动式执法后不

断“复发” 的现象。 另一方面，

注重发挥交通管理部门和社会保

障部门合力， 加大对残疾车驾驶

员宣传教育， 通过不定期组织驾

驶技能培训， 交通法律法规宣讲，

派发警示案例宣传册等活动， 提

高残疾车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意识；

此外， 需适度加强对公众的普法

教育， 让公众了解残疾车相关规

定， 不改装、 不借用、 不搭乘残

疾车。

（二 ） 提高相关立法位阶 ，

统一残疾车各类标准

首先， 有法可依是实现残疾

车长效治理的基本前提。 本市自

2018 年 9 月起实施的 《残疾人专

用车管理规定》 对残疾车的主管

单位、 登记要求、 通行限制等作

了相应规定， 此种探索与实践值

得期许。 但从全国范围审视， 残

疾车基本被各地纳入非机动车范

畴进行管理， 仅有少数地区出台

了残疾车专项管理规定， 且基本

拘囿于地级市层面。 残疾车相较

于一般非机动车， 危险性较高。

如果立法位阶过低、 内容从简，

即会导致实际管理效果欠佳， 因

此有必要提高立法位阶。 考虑到

残疾车数量、 既有案件情况等因

素， 建议以部门规章形式对相关

内容作出规定， 再由各地以规范

性文件形式予以落实。 其次， 明

确处罚标准是实现残疾车精准治

理的必要保障。 为从源头上减少

涉残疾车交通事故的发生， 应当

明确残疾车不得进行改装、 不得

载人、 载货， 不得出借他人。 对

于违反残疾车相关规范的行为，

要明确处罚方式， 包括警告教育、

罚款、 扣押车辆等。 此外， 全国

各地正积极推行残疾车车型的统

一， 值得关注的是， 残疾车技术

标准对于最高设计速度的限制远

大于残疾车上路行驶的限速规定，

这使得残疾车超速的可能性及超

速幅度都相应增加， 有必要及时

下调相应技术标准。

（三 ）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

提升案件执行力度

为切实发挥司法裁判的社会

导向作用， 在认定个案因果关系

时， 应站位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审视问题。

如残疾车作为非机动车性质处理，

系考虑残疾人利益的特殊规定，

而对于改装后的残疾车， 由于其

尺寸、 重量、 速度等标准， 超出

合格残疾车的相关范围， 其危险

性有所提高， 可考虑将残疾车认

定为机动车处理， 或仍认定为非

机动车， 但适当提高残疾车驾驶

人在侵权责任中承担的比例； 又

如对于残疾人将残疾车出借给非

残疾人使用， 由于残疾车系根据

下肢残疾的人进行的特殊设计，

故其与驾驶一般非机动车或机动

车有所不同， 基本通过双手进行

操作， 非残疾人对于此种驾驶方

式不习惯的情况下， 更易由于操

作不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此种

情况下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

车主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对应

的赔偿责任； 再如对于残疾车载

人情况的发生， 究其根源在于残

疾车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乘坐护理

人员的座位， 但该设计的合理性

有待商榷。 残疾人作为行动力有

所欠缺的一方， 反而要由其携带

行动力正常者出行， 从对出行工

具的控制力角度而言， 这显然是

失当的。 上海明令禁止残疾车载

人行为， 故在司法实践中， 应当

考虑搭乘人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据此由其分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案件执行阶段， 一方面要

加大执行生效裁判调解文书的力

度， 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司法公信力； 另一方面也要

考虑相关案件中残疾人的实际偿

付能力， 通过分期履行、 执行和

解等手段， 在要求其切实承担相

应赔偿责任的同时， 也维持其基

本的生活需求， 避免新的社会矛

盾产生。 对于残疾人自身经济困

难的， 可以考虑通过司法救助的

手段， 促成当事双方达成调解，

或在执行阶段， 通过司法救助达

成执行和解。

（四 ） 拓宽社会保障渠道 ，

提升残疾人帮扶力度

残疾车作为非机动车， 目前

除残联为其附带的商业险外， 没

有其他的相应险种。 建议残联加

强与保险公司沟通， 推动增加残

疾车相关保险的险种， 由残疾人

自行根据能力购买， 或以国家助

残经费作为保险购买的补贴， 通

过保险的方式， 转移侵权后相关

方的风险。 残联等相关机构也应

进一步加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增加就业

岗位， 提高残疾人的收入水平,由

此可避免残疾人通过残疾车载客

的方式获取收入， 从源头上减少

涉残疾车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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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前沿观察

论残疾车综合治理体系之构建
———基于本市近三年402件涉残疾车交通事故案件的透视

□静安区人民法院 “残疾车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课题组

残疾车治理问题历来是城市道路交通执法领域的难点之一， 在路况复杂、 车辆饱和的特大城市尤甚。 该问题既涉及对交通违法、 违规行为的惩

治， 又关乎对特殊人群福利政策的兑现， 且需考量残疾车本身在车辆制式上的特有属性， 为妥善处理纠纷， 执法者不仅需要立足法律、 法规， 精准
适法； 还需要洞察政策、 社情， 兼顾法益的平等、 平衡保护。 为实现对残疾车的长效、 常态治理， 有必要探索构建立法、 行政、 司法及社会保障相

互协作、 彼此联动的残疾车综合治理工作格局， 以为执法者纾困、 为城市道路交通减危。 这要求我们秉持久久为功的理念， 同样需要辅以绵绵有力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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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上海市涉残疾车交通事

故案件的现状， 我们借助系统内、

外多个数据库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上海各

级法院审结的涉残疾车交通事故案

件进行了全面检索， 共统计出此类

案件 402 件。 其中， 一审结案 378

件， 2017 年为 144 件、 2018 年为

142 件、 2019 年为 92 件， 案件数

量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二审结案

24 件， 上诉率为 6.35%。 2018 年

以来， 案件降幅尤为明显， 这或与

2018 年以来全市交通执法等部门

开展一系列涉残疾车的专项治理工

作相关， 行政执法部门取得的工作

成效显著。

通过数据分析， 此类一审案件

呈现如下基本特点：

（一） 残疾车违规原因多样，

载人、 超车系主因

378 件案件中， 涉及残疾车违

反交通法规的案件共 125 件， 占

33.07%， 违规原因依次为载人、 超

车、 闯红灯、 非残疾人驾驶、 未靠

右行驶、 未确保安全、 无牌照、 未

走非机动车道、 逃逸、 超速、 操作

不当、 改装、 载货、 未让行、 逆向

行驶。 其中， 违规载人 68 件， 占

54.4%； 超车 12 件， 占 9.6%。

（二） 残疾车致损案件多发，

事故损害后果较重

378 件案件中， 残疾车方被认

定为同等以上责任的案件共 229

件， 占 60.58%。 （见图表 ） 事故

致残、 致死比率较高， 因事故导致

十级以上伤残的案件共 184 件， 占

48.68%， 其中 30 件案件存在多个

伤残等级叠加的情况， 占 7.94%；

另有 15 件案件中至少有一人死亡，

占 3.97%， 个别案件损害后果严

重。 如一起生命权纠纷案， 被告驾

驶残疾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遇红灯时仍超速继续通行， 与一电

动自行车相撞， 导致电动自行车驾

驶员颅脑损伤死亡。 需特别提示的

是， 残疾车载人后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搭乘人受伤的案件亦有 50 件

之多， 占 13.23%， 残疾车载人的

危害性同样不容小觑。

（三 ） 残疾车具有 “准机动

车” 属性， 事故形态多为机动车交
通事故

378 件案件中， 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为 250 件， 占 66.14%；

健康权、 身体权、 生命权纠纷为

117 件， 占 30.95%； 因交通事故引

发的其他纠纷 11 件， 占 2.91%。 在

事故形态方面， 残疾车方同机动车方

发生交通事故的比重较大。 由于残疾

车在外观形态、 车辆制式等方面更趋

向于机动车， 残疾车方在驾车时存在

较大视野盲区， 加之残疾车方的行动

能力受限， 因此， 残疾车方与机动车

方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比例远高于其

与非机动车方、 行人之间的比例。

（四） 残疾车保险限额偏低， 残
疾人赔偿能力有限

378 件案件中， 涉及为残疾车投

保商业三者险的案件共 48 件， 占

12.7%， 均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承保， 赔付限额

仅为 30000 元且有一定免赔额。 保险

赔付限额不足清偿高额赔款， 加之多

数残疾人自身经济条件不佳， 因无力

赔偿致使原告申请执行的案件不在少

数。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市残联官网数据显示，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全市共有

肢体残疾人 276045 名， 占残疾人

总人数 （578104 名 ） 的 47.75%，

其中下肢不便的残疾人占有一定比

例。 上海残疾车数量较多， 道路交

通又长期处于饱和状态， 从城市综

合治理的角度来说， 要切实维护道

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从保护弱势群

体的角度来说， 也要充分保障残疾

人的出行便利。 近年来， 上海在持

续做好残疾车管理工作的同时， 适

度加大对涉残疾车违法行为的专项

治理力度， 取得明显效果。 但深入

分析前述案件成因， 仍有诸多问题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 ） 违法载人现象屡禁不

止， 思想观念尚需转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国家虽曾

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在部分地区有条

件地开展残疾车营运活动， 但鉴于

上海路况较为复杂， 一直以来都禁

止残疾车非法营运（包括载人）。 然

而至今仍有部分残疾人认为利用残

疾车接送家人、 朋友甚至进行营运

都合乎情理， 加之一些市民对残疾

车的危险性亦估计不足， 使得残疾

车违法载人现象仍未能有效遏止。

（二 ） 相关立法适用范围有

限， 现行国家标准尚需调整

各地涉及残疾车的规定多以

“办法”“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

形式呈现，立法位阶低、内容散，适

用范围相对有限。需特别指出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 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

驶时， 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

里。”《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

二十九条亦明确规定残疾人机动

（电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的最高时

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而现行有效的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国家技术标准》

（GB12995-2006） 则规定其最高设

计车速不大于 50 km/h 即可。 国

家技术标准的规定明显宽于法律规

范的指引。鉴于残疾车在车辆制式、

驾驶人员反应能力等方面与一般非

机动车相较均存在较大差异， 危险

系数相对较高， 若不对其最高时速

加以严格限制， 则难以符合现今绝

大多数城市的管理要求。

（三 ） 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留

白， 司法裁判标准尚需统一

此类案件虽在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中所占比例相对有限， 但因

涉及对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的精准

适用与对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切实保

障之间的平衡， 更需把握好裁判尺

度。 因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未对出借

残疾车、 搭乘残疾车等失序行为的法

律责任作出规定， 司法实践中的相异

裁判意见由此而生， 有的法官认为，

就个案的因果关系不应作局限性、 狭

隘化认定， 对诸如违法搭乘残疾车的

乘客、 将残疾车借予他人造成第三人

受损的出借人等不当行为的实施者也

应给予否定评价， 这样既可彰显司法

的威慑力， 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失

序行为的发生； 有的法官则认为， 既

然现行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未就类似

行为给出明确的处罚依据和标准， 则

不应对上述行为科处法律责任。

（四） 社会保障内涵仍待丰富，

部门合力尚需发挥

2018 年施行的 《上海市残疾人

专用车管理规定》 明确公安机关是全

市残疾车登记、 通行管理的主管部

门。 残联在为残疾人申购、 置换残疾

车、 购置保险， 协助公安机关查验换

牌等工作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 积极

的作用。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可以进

一步尝试构建沟通、 联动、 协作机

制， 更为有效地发挥职能部门之间的

合力， 以拓展社会管理、 社会保障的

内涵， 切实彰显社会保障部门“代

表、 服务、 管理” 的职能定位。

二、原因分析

三、思路建议

图表： 上海法院涉残疾车一审案件中残疾车方定责情况


